           弱勢家庭脫困急難救助申請書
一、個案來源
	· 本計畫專線         □防治單位通報   通報單位╴╴╴╴╴╴╴╴╴╴╴╴╴   □案主求助 

· 鄰里、社區、機構、團體通報轉介   通報轉介單位╴╴╴╴╴╴╴╴    □ 其他╴╴╴╴╴╴╴  

接案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二、 申請書

	 申

 請

 人
	基本

資料
	姓名：╴╴╴╴     性別：□男  □女   出生：╴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H）╴╴╴╴╴╴（O）╴╴╴╴╴╴  （M）╴╴╴╴╴╴

居住地址：╴╴╴╴╴╴╴╴╴╴╴╴╴╴╴╴╴╴    

戶籍地址：╴╴╴╴╴╴╴╴╴╴╴╴╴╴╴╴╴╴ 

	
	求助

事由
	1. □經營事業不善生活陷困  □失業未能領取失業救助生活陷困

   □失業未能領取失業給付生活陷困   □領取失業給付期間已過仍未紓困

2. □因經濟性因素通報個案

3. □已申請福利項目尚未核准期間生活陷困   □已申請保險給付尚未核准期間生活陷困  

4. □因遭□家庭暴力  □性侵害  □存款帳戶經凍結  □其他特殊情事敘明：╴╴╴╴╴

   ╴╴╴╴╴╴   致家庭財產未能及時運用生活陷困。

5. □處於貧窮邊緣急須救助 敘明：╴╴╴╴╴╴╴╴╴╴╴

	
	證明

文件
	1. □戶籍證明（或身分證明）敘明：╴╴╴╴╴╴╴╴  

2. □求助事由證明A□經營事業不善 B□失業  C□已申請福利項目尚未核准  D□已申 

    請保險給付尚未核准   E□防治單位通報  F□財產未能及時運用 G□處於貧窮邊緣 

  敘明：╴╴╴╴╴╴╴╴

	
	簽名

蓋章
	1. 本表有關申請人基本資料、求助事由、證明文件，均係申請人據實提供；社會工作人員

   對於申請人及家庭之訪視，係申請人或家屬據實陳述，如有不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2. 同意主管機關如有基於個案評估及審核之必要調閱本人及家屬之戶籍或財稅有關資料。

            申請人簽名蓋章：                                      ╴ 年╴月╴日


	附表三         弱勢家庭脫困急難救助查定表

	 社

 會

 工

 作

 人

 員

 訪

 視
	訪視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受訪人：□申請人本人  □╴╴╴╴申請人之╴

	
	1.家系圖（以虛線框出實際共同生活人口）                2.生態圖



	
	家庭狀況（家系圖虛線所框實際共同生活人口）

	
	稱 謂
	 姓       名
	年 齡
	工 作

現 況
	每  月

收  入
	職業別

保  險
	未就業

原  因
	領取政

府補助
	
	稱 謂
	姓       名
	年 齡
	工  作

現  況
	每  月

收  入
	職業別

保  險
	未就業

原  因
	領取政

府補助

	
	
	
	
	
	
	
	
	
	
	
	
	
	
	
	
	
	

	
	
	
	
	
	
	
	
	
	
	
	
	
	
	
	
	
	

	
	
	
	
	
	
	
	
	
	
	
	
	
	
	
	
	
	

	 個

 案

 評

 估 
	問題及處遇


	每月實際收入與分配戶內實際共同生活人口
1.實際收入╴╴╴╴元   （）填註稱謂

   ╴╴╴╴（  ）元＋╴╴╴╴（  ）元＋╴╴╴╴（  ）元  

 ＋╴╴╴╴（  ）元＋╴╴╴╴（  ）元＋╴╴╴╴（  ）元
2.實際收入╴╴╴╴元÷實際共同生活人口╴╴人

  ＝╴╴╴╴╴元



	
	可運用財產

A.不動產：

現值╴╴╴╴╴元－無法運用金額╴╴╴╴╴元＝╴╴╴╴╴╴╴元

B.動產：

現值╴╴╴╴元－無法運用金額╴╴╴╴元＝╴╴╴╴╴╴元
	急難救助金給付方式評估
1.□一次性救助金╴╴╴╴╴元
2.□每月救助金╴╴╴╴╴元 □一次發給╴月 □逐月發給╴月
 戶╴╴╴╴元＋兒童（╴╴╴╴元×╴人）＋高中職以上學生（╴╴╴╴元×╴人）＝╴╴╴╴╴╴元

	 審

 查 

 意 

 見
	1.□不符弱勢家庭脫困急難救助作業要點所列五種救助對象規定；協助依照社會救助法規定申請救助。

2.□經調查評估□實際收入□可運用財產  超過弱勢家庭脫困計畫急難救助作業要點規定，擬暫緩救助。

3.□符合弱勢家庭脫困急難救助作業要點第╴點╴項╴款規定，擬□發給一次性急難救助金新臺幣 ╴╴╴ 元
  □一次發給生活急難救助金╴月新臺幣╴╴╴ 元  □逐月發給╴個月生活急難救助金每月新臺幣╴╴╴  元 

	 核

 定
	  社會工作人員       課（股）長          社會局長          主管機關首長    （呈第  層決行）




弱勢家庭脫困急難救助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95年10月25日內政部內授中社字第0950712135號令發布
1、 為落實弱勢家庭脫困計畫，協助未獲得低收入戶照顧之經濟弱勢者維持生計，特訂定本要點。

2、 本要點急難救助對象為弱勢家庭脫困計畫專線轉介之求助個案，或親人、鄰里、社區、學校、村里幹事、相關機關、機構、團體等通報、轉介，經社會工作人員評估，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 經營事業不善致生活陷於困境；失業未能領取失業救助或給付且無收入，生活陷於困境之家庭；或領取失業給付期間已過仍未紓困，生活陷於困境。

   （二）因經濟性因素有自殺之虞通報個案，生活陷於困境。

   （三）已申請福利項目或保險給付，尚未核准期間生活陷於困境。

   （四）因遭家庭暴力、性侵害、存款帳戶經凍結或其他特殊情事，

         致家庭財產未能及時運用，生活陷於困境。

   （五）處於貧窮邊緣之經濟弱勢家戶急須救助。

      前項所列救助對象以外之急難救助個案，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循現行急難救助機制，依社會救助法規定辦理；經直

 轄市、縣（市）政府救助後生活仍陷於困境者，得依內政部急 

 難救助金申請審核及撥款作業規定，轉報內政部予以救助。

三、申請及審核程序如下：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接獲個案求助或通報、轉介後，屬

         於本要點急難救助對象，應協助求助者填具申請書（格式

如附表一），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2）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接獲個案求助或通報轉介七十二小時內，指派社會工作人員進行訪視。社會工作人員完成訪視後，依弱勢家庭脫困急難救助案件評估基準表（如附表二）予以評估，並將訪視及評估結果填列查定表（如附表三），立即審查、核定。

（3） 無正當理由不填具申請書、不願提供相關資料或證明或不

接受社會工作人員訪視者，得書面通知辦理；逾期仍未辦

理者，得敘明事實予以結案。

四、給付方式及給付基準規定如下：

   （一）符合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五款者，急難救助金給付方式以按月或分次發給一個月至三個月，經評估有必要得延長三個月；給付基準為臺灣省及福建省比照低收入戶第二款，臺北市、高雄市比照低收入戶第二類生活扶助費，發給家庭生活補助、兒童生活補助及高中（職）以上在學學生就學生活補助。每戶救助金總額最高以新臺幣十萬元為限。同時符合申領政府同性質生活補助資格者，應依該補助規定申請領取。

（二）符合第二點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者，急難救助金依個案境況及實際需求評估，以一次給付方式發給新臺幣五千元至二萬元。

 （三）急難救助金之發給，以直接匯撥申請人帳戶或郵寄支票，必要時得派員送達。

五、經費分攤及核銷規定如下：

（一）本要點所發放之急難救助金，由中央補助百分之六十、直轄市、縣（市）政府自籌百分之四十。

    （二）九十五年中央補助經費，由內政部參照九十四年直轄市、縣（市）政府急難救助金決算數計算預撥；九十六年起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需求申請核撥。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每月執行成果，於次月十日前送內政部彙整。直轄市、縣（市）政府經費支出以就地審計方式，支出憑證及記帳憑證，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核、保管；財務處理、督導考核，依內政部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規定辦理，並建立補助案件檔案備查。
